
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连建发 匚⒛21〕 336号

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 (功能板块 )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管部门,市招标投标协

会,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市场秩序,坚持以问题

为导向,以措施为抓手,解决我市招标投标市场存在的实际问题,

促进我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工作健康有序发展,根据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和 《江苏省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

投标管理办法》 (省政府令第 l⒛ 号)有关规定和优化营商环境

的精神要求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全面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

招标人是招标投标活动的责任主体,应 当建立健全内部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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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和决策约束机制,严格执行省市有关部门印发的公共资源交

易目录规定的内容,不得以任何方式规避招标、违法操纵干预招

标投标活动。招标人应当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,规

范约束自己的招标行为,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自身内控制度,规

范地选择优质的招标代理机构,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,监

管好招标代理、监理、施工等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各方主体的行为;

积极响应主管部门的号召,在具各条件的项目上推行工程J总承包
(EPC)招标方式,努力减少借牌挂靠和串标围标的现象;全面推

行勘察设计招标,把勘察设计与施工总承包有机结合。招标人应

强化责任意识,在符合条件的项目中推行使用
“评定分离

”
办法,切

实履行招标人主体责任,加强事中事后监管,积极配合招标投标

监管部门共同规范招标投标行为。

二、加大对招标代理机构的监督考核力度

根据 《住建部办公厅关于取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

质认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(建办市 匚⒛17〕 刀号 )和 《江

苏省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动态考评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(苏建招办

匚⒛18〕 9号 ),不断加强招标代理机构事中事后监管,按照省市

有关规定对招标代理机构开展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检查,建立长效机

制。每年根据江苏省招标代理动态考评和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检查结

果,对在我市从业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的从业基本条件、

实际经营行为和现实信用表现进行综合考评管理。考评结果通过

连云港市住建局网站和有关平台向社会公布。

三、规范招标文件 (公告)发布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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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 120号令的要求,我市国有投资建设工

程项目必须在
“江苏建设工程招标网

”
及省、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同时

发布。凡列入连云港市公共交易目录的建设工程项目必须按照目

录要求,在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场所内开展交易活动,接

受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管部门的监管。各县区应按规定要求做好

招标投标监管工作。

四、强化服务发展意识,创新实践容缺机制

为防止场外标、规避监管,对列入地方政府发展目标任务的

项目,暂时不能提供立项批文的,项 目实施部门提供政府有关主

管部门的目标任务计划、会议纪要等文件后,招投标监管部门可

启动容缺机制,暂时同意其在监管系统平台继续履行工程项目登

记、招标发包等手续,待项目立项批文完成后及时补充完善有关

文件资料。

五、严格规范公告和招标文件编制审查

在招标文件中增加预防限制借牌挂靠、围标串标的条款,促

进我市建筑市场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。结合我市建设工程招标投

标市场情况,合理设置招标条件,在设置同类工程业绩时,造价

和面积量化指标应结合项目实际需要,参照苏建规字匚⒛17)1号

文件规定的标准合理设置。

招标文件中应明确,投标人确定的项目负责人必须亲自参与

所投项目的开标、项目负责人答辩、评标答疑、异议投诉及标后

实施过程。其中,开标、项目负责人答辩、评标答疑可按照有关

政策以影音数据、生物识别等方式参与;项 目负责人必须有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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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权书和不少于 6个月缴纳社保凭证;中标后,项 目负责人和项

目部组成人员名单应在合同中明确;同时,招标文件中应明确项

目负责人未按照要求参加相关程序的后果。招标文件应在原有相

关承诺内容的基础上,增加在施工现场安装生物识别网络管理系

统 (费用按照省住建厅公告 匚⒛19〕 19号执行 )的承诺,明确违

反承诺的法律责任。相关承诺条款作为项目重点审查内容,通过

标后管理予以监管。

六、进一步强化开标评标的过程监管

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要求,由投标文件确定的项目负责

人 (要有授权书和社保凭证 )按
“不见面
”
开标有关要求全程参与招

标投标各项活动。招标投标监管机构加强招标投标各环节监督 ,

对开标评标的程序、评委的抽取及评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做好

记录,发现问题及时依法依规查处。

七、进一步规范异议和投诉处理程序

制定我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异议投诉处理具体办法,成立争

议评议专家库。出现投诉事项后,招标投标监管部门应当在调查

取证的基础上,根据投诉事项的实际需要,从争议评议专家库中

抽取具各相应专业背景或政策理论水平的专家对争议事项进行评

议。必要时,可由市招标投标协会提供协助配合和辅助服务。

投诉处理结果由招标投标监管部门根据评议结论和调查情况 ,

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会同相关部后门集体讨论,报招标投标主管部

门批准。在处理争议投诉时,可对投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进行约谈 ,

防止借牌挂靠人员随意投诉,以减少无效投诉和无理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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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 (功能板块 )招标投标监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,负 责

处理本区域内招标投标工作中出现的投诉问题。投诉处理工作结

束后,投诉处理决定书在 3日 内,抄送连云港市建设工程招标投

标管理办公室。

八、进一步强化协作配合提高行政执法效率

招标投标监管、建筑市场管理、质量安全监督、监察执法等

部门要建立信 `憝共享和联动机制,形成工作合力,共同做好建设

工程招标投标监管工作。借牌挂靠、串标围标作为招标投标监管

的重点工作,各部门在工作发现相关问题和线索要及时通报处理 ,

立足打早打小,发现后严肃处理。

对于查出的问题,除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处罚外,对可能涉及

违纪或刑事犯罪等行为,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移送纪检监察或者司

法部门。

本通知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,自 印发之日

起执行,连建发 E2018〕 95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连云

(此件公开发布 )

黟哪嘎
0F9)飞苔爸。氵

2021年 9月 30日 印发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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